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6〕第031号
当事人：北京宏昌北亚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15306358101K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兴政东里8号楼北京乐美达人快捷酒店有限公司2层202室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肖艳
2025年10月16日，肖艳向本局反映其身份信息被北京宏昌北亚商贸有限公司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并提交相应材料。本局于2025年10月20日启动调查，指定高翔、贺守宾负责办理。

经查，北京宏昌北亚商贸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13日取得设立登记。因该公司未在核准登记的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且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于2020年3月19日被吊销营业执照。

核查北京宏昌北亚商贸有限公司的登记档案，执法人员拨打企业联系电话159****3776,该号码为空号；登记档案中无其他联系方式。

2025年10月16日，执法人员对申请人肖艳进行询问调查，肖艳陈述对北京宏昌北亚商贸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情况不知情，登记注册时的签字也并非本人签字。东城分局桑园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中，说明肖艳于2013年12月3日被抢劫后进行报警，被抢的有肖艳的身份证和相关财物。仁寿县公安局出具的《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中，肖艳因证件丢失补领身份证，新身份有效期限：“2014.02.07-2034.02.07”。该公司2014年申请设立登记提交的材料中，提供的是肖艳已经失效的居民身份证，有效期限：“2007.11.27-2027.11.27”。
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1月15日，本局将上述涉嫌冒用他人身份登记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并对相关情况调查，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同时，本局以书面形式函询公安、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院等相关部门意见，公安和法院未向本局提出异议。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复函中表明，未发现“北京宏昌北亚商贸有限公司”在该局存在正在接受调查、处理的案件以及其他未办结的事项。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的复函中表明，北京宏昌北亚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状态为非正常。
相关证据及证明事项

1.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证明申请人身份信息;                                  

2. 申请表、承诺书和询问笔录：证明申请人诉求及冒名相关情况; 

3.补办身份证的证明，证明申请人身份证补办情况和被冒用身份信息情况；                                   

4. 现场检查笔录和照片，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情况;            

5. 询问通知书及送达材料，证明无法与当事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取得联系情况; 

6.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证明当事人涉嫌冒用他人身份登记信息的公示情况；        

7. 征询意见函及回函，证明向相关部门征询意见和相关部门的回复情况。 
 本局于2026年3月16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撤销注销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本局拟作出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撤销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要求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本局决定撤销北京宏昌北亚商贸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13日取得的设立登记。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交回营业执照。逾期不交回的，本局将按有关规定执行。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6年4月23日
